区科技局权责清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单位名称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业务办理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层级
	备注

	1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科技技术奖

推荐
	无
	对科技技术奖
推荐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57号

《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1、受理责任：接受符合条件的申请和相关材料。
2、审理责任：对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初审。
3、按照省厅通知要求推荐
	区级
	

	2
	淮阳区

科技局
	引进国外人才项目

年度计划申报
	无
	对引进国外人才项目年度计划申报
	1、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豫发[2017]13号）13.加大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支持力度。深入实施省级重大人才培养工程，整合优化各类人才项目，推动人才工程项目与各类科研、基地计划相衔接，建立相互配套、覆盖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梯次资助体系。更大力度实施“中原百人计划”，增设外专项目、短期项目、青年项目等，实现申报工作常态化，不断优化引才结构。

2、《周口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大财政投入。各级政府要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总量不低于上年度一般预算收入的1%，逐步增加到2%，作为人才引进、培育、奖励专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当年经费当年使用，不留存、不结转。
	区级
	

	3
	淮阳区

科技局
	出国（境）培训项目计划申报
	无
	对出国（境）培训项目

计划申报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豫政办〔2021〕11号）
	区级
	

	4
	淮阳区

科技局
	出国（境）培训团组申报
	无
	对出国（境）培训团组

申报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
（豫发〔2021〕23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豫政办〔2021〕11号）
	区级
	

	5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建设推荐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建设推荐
	对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建设推荐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管理办法发》（豫科〔2017〕169号）第九条“院士工作站由符合条件的单位自愿申请，程序是：

（一）填写《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建设申请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报省院士工作办公室。新型研发机构可经所在地科技主管部门推荐上报。
	区级
	

	6
	淮阳区

科技局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审核推荐
	无
	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审核推荐
	1.《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豫发〔2013〕7号)第七条:“(二十)构建人才创新发展平台。通过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关于印发《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河南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科〔2016〕83号第八条主管部门指导本地区或本部门申请单位填报……中报省科技厅。省科技厅不直接受理……。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条件。
	区级
	

	7
	淮阳区

科技局
	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管理审核推荐
	无
	对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管理审核推荐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豫发〔2013〕7号）第七条:“（二十）构建人才创新发展平台。通过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条件。”

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豫政〔2011〕30号）第四条:“（十）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建设,省工程技术类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

三、《关于印发河南省科学技术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豫政办〔2014〕77号）“组织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基地的规划布局和建设。”
	区级
	

	8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新型

研发机构管理审核推荐
	无
	对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

管理审核推荐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若干实施意见》（豫发〔2015〕13号）。

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豫政〔2016〕5号）
	区级
	

	9
	淮阳区

科技局
	省级重点实验室

建设与管理推荐
	无
	对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推荐
	1、《河南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豫科〔2016〕83号）

2、《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区级
	

	10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

国际联合实验室

管理审核推荐
	无
	对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管理审核推荐
	1、《河南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豫科〔2016〕83号）

2.《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
	区级
	

	11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

审核推荐
	无
	对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审核推荐
	1.《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44号）“二、优化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础架构，（七）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加强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加快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发展。”

2.《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豫发〔2016〕26号）“二、战略任务，（五）推进开放式创新，补强创新发展短，3.建立健全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培育一批市场活力强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3.《培育发展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工作指引》（关于印发培育发展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工作指引的通知》（豫科〔2016〕155号））第九条。
	区级
	

	12
	淮阳区

科技局
	省级孵化载体备案审核推荐
	无
	对省级孵化载体备案
审核推荐
	《河南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豫科[2019]35号第五条：“省科技厅负责对全省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各省辖市与省直管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级高新区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孵化器建设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
	区级
	

	13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审核推荐
	无
	对河南省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审核推荐
	《关于申报首批河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通知》《河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区级
	

	14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创新龙头

企业培育和管理

审核推荐
	无
	对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培育和管理审核
推荐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豫科[2016]84号)。
	区级
	

	15
	淮阳区

科技局
	河南省

星创天地认定

审核推荐
	无
	对河南省星创天地认定审核推荐
	科技部关于发布《发展“星创天地”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农﹝2016﹞210号）
	区级
	

	16
	淮阳区

科技局
	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备案
	无
	对市级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备案
	（一）《科技部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国科发政〔2008〕770号）第十二条：“各地方要把推动区域性联盟建设作为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紧迫任务。……推动构建区域性联盟……。”

（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豫发〔2013〕7号）第六条：“实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工程，围绕我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积极引导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建立机制灵活、互惠高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瞄准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问题，开展协同创新，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四）《河南省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2009—2020年）》（豫政〔2009〕78号）第五条：“探索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选择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发展前景好、我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组织关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区级
	

	17
	淮阳区

科技局
	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
	无
	对企业研究开发项目

鉴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
行）》国税发〔2008〕116号第四条、第十三条。《关于印发〈河南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认定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豫科〔2009〕101号第二十一条。
	区级
	

	18
	
	市级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研发计划项目

备案
	无
	对市级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计划项目备案
	（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第八条第1项：“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第七条：“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所得税前抵扣力度。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应纳税所得额。”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号）第一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规定予以税前扣除。”
	区级
	


填表说明：

1.实施依据需注明相应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名称、文号及相关具体内容；

2.职权类别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先证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以及其他行政职权；

3.实施层级分为三级：A：省级；B：市级；C:区、县（市）

